
（上接B65版）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分析公司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合理性，复核相关计提

比例及确定依据较上年是否发生变化；
2、获取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计算表，获取公司减值判断依据，并通过网络查询获取客户信誉及经营等方面

的信息，评价减值准备提取的合理性；
3、对与应收款项相关的信用风险特征进行分析，判断应收款项组合划分的合理性，分析各组合坏账计提比例

及计提金额相较上年变化的合理性；
4、了解公司各类业务的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政策、应收账款账龄、坏账计提情况、客户信用状况等，复核收入

确认政策的适当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款的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比例及确定依据较前期未发生重大变化，相关计提政策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本期新增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减值判断依据具有合理性，相关账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不存在坏账计提不及时的情形；
3、公司各组合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及计提金额相较上年增加符合公司经营实际，不存在坏账计提不充分、

不及时的情形；
4、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特点，制定并执行了适当的收入确认政策，不存

在收入确认时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情形。
问题4：关于合同资产减值损失。根据年报和资产减值公告，2023年度公司资产减值损失10.36亿元，占当期

净利润的46.75%，其中，计提合同资产减值损失4.63亿元。
请公司：（1）分业务类别披露合同资产账龄情况及对应的减值计提金额、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说明是否存在

计提减值准备不充分、不及时的情形；（2）逐笔披露主要合同资产减值具体情况，包括客户名称、金额、项目开工时
间、完工进度、合同约定的主要结算安排、结算进度、对应收入确认情况等，结合项目进度、客户资信情况等核实相
关收入确认的审慎性，并说明相关减值计提的充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问题（1）分业务类别披露合同资产账龄情况及对应的减值计提金额、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说明是否存在计

提减值准备不充分、不及时的情形。
2023年末，公司合同资产账面余额224,276.99万元，已计提减值85,602.69万元，合同资产分业务类别账龄及

减值计提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前期品牌咨询委托管
理费服务

建筑施工及设计服务

合计

按单项计提减值准备

按组合计提减值准备

其中：1年以内

1至2年

2至3年

3至4年

4至5年

5至6年

小计

按单项计提减值准备

按组合计提减值准备

其中：1年以内

1至2年

2至3年

3年以上

小计

账面余额

40,331.11

43,406.16

5,022.63

8,986.70

15,590.82

6,172.25

4,883.24

2,750.52

83,737.26

30,668.47

109,871.25

57,547.37

25,947.29

19,160.54

7,216.05

140,539.72

224,276.99

坏账准备

40,018.61

8,300.78

960.50

1,718.57

2,981.51

1,180.35

933.85

525.99

48,319.38

28,521.87

8,761.44

4,493.08

1,782.99

1,788.04

697.33

37,283.31

85,602.69

计提比例（%）

99.23

19.12

19.12

19.12

19.12

19.12

19.12

19.12

57.70

93.00

7.97

7.81

6.87

9.33

9.66

26.53

38.17

注：建筑施工及设计服务按组合计提减值准备各账龄段坏账计提比例存在差异主要系其合同资产余额中包
含应收质保金，而应收质保金按50%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如上表所示，合同资产系公司已向客户提供项目前期品牌咨询委托管理费服务或建筑施工及设计服务并在
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因尚未完成结算而形成。其中，项目前期品牌咨询委托管理费服务确认的合同资产 83,
737.26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48,319.38万元，坏账计提比例为 57.70%；建筑施工及设计服务确认的合同资产为
140,539.72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37,283.31万元，坏账计提比例为26.53%。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说明如下：

公司合同资产以项目为单位，在收入确认时相应确认合同资产并开始计算账龄。合同资产的信用风险与相
同业务组合的应收账款相类似，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进行减值测试并确认坏账准备。在对合同资产进行
减值测试时，公司主要参考历史上项目执行情况，对单项合同资产可回收性逐个进行分析性检查，判断其是否存
在减值迹象。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如对方已经破产注销、公司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或
有其他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且管理层综合分析判断未来已无收回概率的合同资产，对其单
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值准备。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合同资产外，公司基于共同风险特征及不同客户的信用风险特征，将合同资产划分
为项目前期品牌咨询委托管理费服务和建筑施工及设计服务两个组合。由于尚不具备无条件收款权利，在转为
应收账款之前，合同资产通常并未逾期，合同资产信用风险与账龄的相关性较低，因此通常情况下其预期信用损
失并不重大，故公司将其作为具有类似风险特征的组合（即未逾期债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参考相同业务组合应收
账款最小账龄段（1年以内）信用损失率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针对合同资产中包含的应收质保金，公司基于历
史坏账损失率并考虑前瞻性因素，按50%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综上，公司已结合客户性质及历史经验，针对合同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不存在计
提减值准备不充分、不及时的情形。

公司将会持续关注未来外部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服务提供方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对已出现明显减值迹象
的单项资产及时评估可回收性，对有共同风险特征的组合按照合理减值模型进行组合计提。同时，公司将履行相
关披露义务。

问题（2）逐笔披露主要合同资产减值具体情况，包括客户名称、金额、项目开工时间、完工进度、合同约定的主
要结算安排、结算进度、对应收入确认情况等，结合项目进度、客户资信情况等核实相关收入确认的审慎性，并说
明相关减值计提的充分性。

2023年末，公司合同资产涉及项目数量超过300个，主要系建筑施工及设计服务形成的完工未结算资产。前
十大合同资产账面余额合计 72,143.91万元，占合同资产余额的 32.17%。主要项目涉及的合同资产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

项目名称

爱琴海购
物公园奥
特莱斯项
目

华信商业
广场项目

红星美凯
龙全球家
居生活广
场（西 安
南 三 环
店）

宁波姚江
家居商场
项目

北京城建
龙樾熙城
项目

湛江爱琴
海国际广
场项目

GZ217 地
块一期商
业项目装
饰工程

西宁海湖
路项目二
期一标段

华发天茂
半岛花园
商业区项
目

恒地首府
二期精装
修工程项
目

合计

客户名称

衢州市慧城
奥莱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信阳华信商
业发展有限
公司

西安佳和兴
家居有限责
任公司

宁波凯创置
业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成
都置业有限
公司

湛江市海新
美凯投资有
限公司

扬州星龙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西宁远铎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珠海华茂天
城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泰安恒地玉
都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账面余额

21,364.00

10,180.85

9,627.17

7,373.61

4,489.92

4,216.70

4,029.44

3,788.28

3,646.31

3,427.62

72,143.91

坏账准备

1,187.84

782.81

1,094.03

410.09

249.71

234.52

4,029.44

210.69

202.79

3,427.62

11,829.54

计 提 比
例

5.56%

7.69%

11.36%

5.56%

5.56%

5.56%

100.00%

5.56%

5.56%

100.00%

-

业务类型

建筑施工
及设计服
务

建筑施工
及设计服
务

建筑施工
及设计服
务

建筑施工
及设计服
务

建筑施工
及设计服
务

建筑施工
及设计服
务

建筑施工
及设计服
务

建筑施工
及设计服
务

建筑施工
及设计服
务

建筑施工
及设计服
务

项 目 开
工时间

2021年

2023年

2018年

2020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0年

2020年

2020年

完 工
进度

92%

17%

100%

87%

96%

95%

84%

85%

95%

100%

合同约定的主
要结算安排

合同签约预付
5%；按月支付进
度支付至总价
的 85%；完成竣
工结算付至结
算 总 价 的
98.5% ；质 保 期
结束支付尾款

按工程节点支
付进度款，工程
完工付至施工
费总额的 80%；
验收合格付至
85%；竣工验收
通 过 支 付 至
98%；质保期内
按比例分期付
清尾款

按工程节点支
付进度款，支付
至已完工程量
总价的 70%；竣
工验收通过付
至 85%；竣工决
算后付至决算
总价的 95%；质
保期内按比例
分期付清尾款

预 付 款 6% ；按
月支付进度付
至 80%；竣工验
收 通 过 付 至
85%；竣工决算
后付至结算总
价的 98.5%，质
保期结束支付
尾款

按工程节点支
付进度款，支付
至已完工程量
总价的 70%；竣
工验收通过付
至 80%；竣工验
收后付至决算
总价的 97%；质
保期内按比例
分期付清尾款

预 付 1,100 万
元；每两个月支
付 进 度 款 至
70%；竣工验收
通过付至 80%；
项目交付验收
付至 90%；竣工
决算完成支付
至 95%；质保期
结束支付尾款

按月支付进度
款付至已完工
程量的 70%；验
收合格付至合
同总价的 85%；
开业付至总价
的 90%；结算完
成付至 95%；质
保期结束支付
尾款

根据工程节点
支付进度款至
70%；竣工验收
合格付至合同
总价的 80%；项
目交付完成付
至 90%，竣工结
算 完 成 付 至
95%，质保期结
束支付尾款

按月支付进度
款付至完成工
作量的 75%；竣
工验收完成后
付至 95%；质保
期结束支付尾
款

每月按已完工
程 量 支 付 至
80%；竣工验收
支付至 90%；竣
工结算后支付
至 95%；质保期
结束支付尾款

结 算 进
度

70%

63%

62%

75%

57%

80%

15%

71%

92%

78%

收入确认情
况

2023 年确认
收 入 45,
036.77 万元，
累计确认收
入 69,443.74
万元

2023 年确认
收 入 10,
180.85 万元、
累计确认收
入 10,180.85
万元

2023 年确认
收 入 109.84
万 元 、累 计
确认收入25,
140.41万元

2023 年确认
收 入 14,
167.20 万元、
累计确认收
入 30,595.74
万元

2023 年确认
收 入 281.81
万 元 、累 计
确认收入29,
941.12万元

2023 年确认
收 入 953.01
万 元 、累 计
确认收入18,
614.33万元

2023 年确认
收 入 1,
895.54 万元、
累计确认收
入 8,466.57
万元

2023 年确认
收 入 1,
527.24 万元、
累计确认收
入 13,755.88
万元

2023 年根据
竣工结算转
回 收 入 3,
892.12 万元、
累计确认收
入 42,598.67
万元

2023 年未确
认 收 入 ，累
计确认收入
14,122.43 万
元

客户资信情
况

国 有 企 业 ，
项目正常开
展 推 进 ，合
同执行未发
生违约情形

国 有 企 业 ，
项目正常开
展 推 进 ，合
同执行未发
生违约情形

公司间接持
股 19% 的 合
作 项 目 ，项
目正常开展
推 进 ，合 同
执行未发生
违约情形

项目正常开
展 推 进 ，合
同执行未发
生违约情形

国 有 企 业 ，
项目正常开
展 推 进 ，合
同执行未发
生违约情形

项目正常开
展 推 进 ，合
同执行未发
生违约情形

该公司 2023
年新增涉诉
事项较多且
已于 2023 年
10 月被限制
高消费。公
司已于 2023
年 11 月提起
诉 讼 ，并 向
法院申请冻
结了该公司
名下的预售
资金监管账
户和查封了
其 部 分 资
产。管理层
预计该款项
无 法 收 回 ，
已全额计提
坏账准备

合作项目正
常 开 展 推
进 ，未 出 现
合同违约情
形

项目正常开
展 推 进 ，合
同执行未发
生违约情形

该公司涉诉
法律纠纷案
件 较 多 ，已
完工程量较
长时间内未
完成结算，

管理层
预计该款项
无 法 收 回 ，
已全额计提
坏账准备

注：完工进度=累计确认收入/合同预计总收入；结算进度=累计收款金额/累计确认含税收入。
公司合同资产系公司已向客户提供项目前期品牌咨询委托管理费服务或建筑施工及设计服务形成。根据新

收入准则的规定，公司制定与两类业务相关的收入政策，收入确认政策的判断过程说明具体详见本回复问题3之
问题（3）、1和问题（3）、2所述。公司基于已制定的收入确认政策，在审慎评估收入确认条件是否满足的前提下进
行相应的账务处理。同时，公司已结合客户性质及历史经验，采用单项和组合评估信用损失风险的方式对合同资
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充分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

二、会计师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截至2023年末的合同资产明细表，了解合同资产的主要核算内容、账龄划分方法，合同收入的确

认情况以及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2、对于以信用风险特征为依据采用迁徙率模型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的合同资产，评价管理层的组合划分以

及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模型的合理性；
3、对于单独确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合同资产，选取样本复核管理层基于客户的财务状况或资信状况、历史付款

率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对预计未来可获得的现金流量所做评估的依据及合理性；
4、获取公司主要合同资产项目合作协议并访谈公司具体业务经办人员，了解客户背景、项目进度、合同约定

的主要结算安排等；
5、了解公司形成合同资产各类业务的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政策、坏账计提情况、客户信用状况等，复核收入确

认政策的适当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已结合客户性质及历史经验，针对合同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不存在计提减

值准备不充分、不及时的情形；
2、公司针对形成合同资产相关业务制定的收入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已采用单项和组合评估信用

损失风险的方式对合同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充分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
问题5：关于其他非流动资产。根据年报和资产减值公告，2023年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余额42.32亿

元，包括预付工程款及土地补偿代垫款14.16亿元、土地整理相关收益权18.36亿元、预付物业购置款3.21亿元、预
付回购款3.32亿元等。截至期末已累计计提减值准备10.86亿元，其中本期新增计提减值4.37亿元，包括计提信
用减值损失1.22亿元，主要是因无法继续履行个别家居商场回购事宜造成的减值准备；计提资产减值损失3.15亿
元，主要是对土地整理相关收益权进行评估后所计提的减值准备。

请公司：（1）补充披露计提减值涉及的个别家居商场回购事宜具体情况，包括项目背景、回购方名称、回购义
务形成时间及履行障碍、项目目前开展情况及后续拟采取的措施等；（2）补充披露计提减值涉及的土地整理相关
收益权具体情况，包括项目形成背景、项目总金额及建设进度、减值的主要原因、减值迹象出现时点、减值测试关
键参数与假设的选取依据及合理性、计算过程，说明是否存在减值计提不充分、不及时的情形；（3）补充披露预付
物业购置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对手、关联关系、交易形成背景、预付发生时间、物业交付进展和障碍，说明是否
存在资金流向关联方的情况，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并充分评估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
见。

一、公司回复
问题（1）补充披露计提减值涉及的个别家居商场回购事宜具体情况，包括项目背景、回购方名称、回购义务形

成时间及履行障碍、项目目前开展情况及后续拟采取的措施等。
2011年12月，公司在进行房地产业务重组与剥离的过程中，向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

星控股”）剥离的拥有附带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公司中，包含7家同时持有家居商场资产的公司（其中包含本次减值
涉及的绿地集团成都金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金牛”）。完成剥离后，为了避免与原控股股东红
星控股的同业竞争，公司与红星控股下属的上海星凯众程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上海远序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签订了关于回购相关项目公司的家居商场资产的框架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公司有权自行或通过公
司指定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关联公司回购上述7家公司持有的家居商场资产。

绿地金牛是成都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成都星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星远置业”）
和绿地集团成都置业有限公司成立的一家合营企业，两家股东分别持有50%的股权份额。2015年10月，公司与
成都星远置业签署了《绿地集团成都金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家居商场资产回购协议》（以下简称“回购协议”），
约定公司以转让价格4.95亿元受让成都星远置业对绿地金牛家居商场所享有的权益，并依约支付了50%的首期
回购款2.48亿元。

绿地金牛商场于2014年8月建成开业后一直作为公司委管商场并委托公司实际经营管理。由于绿地金牛至
今尚未将家居商场资产与房地产开发业务相互分割，使得后续回购进程无实质性推进。此外，成都星远置业及绿
地集团成都置业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绿地金牛 10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方，为配合此次股权转让，绿地金牛于
2023年7月24日向公司发送了《关于金牛商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期满不再续约及代管的函件》，确认后续将不
再委托公司对绿地金牛商场进行管理，并要求公司清退现有商户，制定闭店方案。

鉴于成都星远置业已无意再继续履行回购协议，回购协议项下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公司于2023年9月向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请求解除与成都星远置业签订的《回购协议》，成都星远置业返还
已预付的回购款2.48亿元并支付截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等。同时，公司已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
冻结成都星远置业持有绿地金牛50%的股权，冻结期限3年。公司基于家居商场回购事宜无法履行可能导致回
购款发生损失的估计和测算，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

截止本年报监管工作函回复日，上述仲裁申请尚在审理中，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审理过程，最大限度降低因
家居商场回购事宜无法履行产生的损失。

问题（2）补充披露计提减值涉及的土地整理相关收益权具体情况，包括项目形成背景、项目总金额及建设进
度、减值的主要原因、减值迹象出现时点、减值测试关键参数与假设的选取依据及合理性、计算过程，说明是否存
在减值计提不充分、不及时的情形。

公司于 2018年 8月以人民币 10亿元取得了子公司银泰（永清）新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泰永清”）
70%股权时，同时取得一项土地整理相关收益权。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一一企业合并》，公司作为收购方，
需确认和计量被收购方可辨认的资产和承担的负债于收购日的公允价值，公司于收购日确认前述土地整理相关
收益权价值18.36亿元。银泰永清主要为永清县人民政府提供一级土地整理开发等服务，并取得服务收入。截止
2023年末，累计发生土地补偿代垫款（主要包括土地流转费、征地服务费、设计、规划、咨询等前期费用、购买土地
增减挂钩指标费用、开发间接费、资本化利息等）9.52亿元，银泰永清合并原值为27.88亿元。

2023年度，由于合作开发项目延迟，且考虑到当地土地市场实际情况，商业地价和住宅地价均有小幅下降，
项目预计产生的收益流入减少以及相应推迟，银泰永清整体收益折现价值有所减少。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2024)第8715号资产评估报告，银泰永清合并层面拥有的合同权益公允价值
评估结果为20.08亿元，项目整体减值7.80亿元，其中2023年度减值2.93亿元。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通过预测使用该合同的未来年期的合同收入和合同成本，计算该合同的未来合同权
益，同时分析该合同确定合同的未来收益年限，再用适当的折现率折现得出评估值。减值测试关键参数与假设的
选取依据如下：

指标

预测期收入

预测期利润总额

折现率

预测期

关键参数值

2024年-2031年预测期收入合计为844,065.80万元

2024 年-2034 年预测期利润总额合计为 396,634.03 万
元，其中 2032年-2034 年利润总额系项目尾款回收期
预测数

预测期折现率为15.49%

2024年-2034年

选取的依据、合理性

项目预测期收入根据合作协议协商确定的开发计划、收益分成
约定、委托方可支配支付资金、支付比例等进行预测

项目利润总额在预测收入基础上扣除项目管理费及增值税产
生的税金及附加得出

折现率确定采用风险溢价法，即无风险利率（10年期国债的平
均收益率2.56%）基础上增加风险报酬率12.93%

由于委托服务期限较长，公司仅能预测2023年-2034年的投入
情况，因此预测期未考虑2035年至服务合同到期之间的收益情
况

综上，公司银泰永清整体估值主要取决于该项目后续整体推进进度和预计可取的收入、利润等，公司已根据
新增减值迹象进行了减值测试并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土地整理相关收益权不存在减值计提不充分、不及时的情
形。由于银泰永清项目整体推进可能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地方政府财政情况、房地产市场整体需求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公司将会在未来持续关注银泰永清项目的整体推进情况，对相关资产的可收回性进行定期评估，并在定期
报告中及时和公允地披露相关资产的价值。

问题（3）补充披露预付物业购置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对手、关联关系、交易形成背景、预付发生时间、物业
交付进展和障碍，说明是否存在资金流向关联方的情况，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并充分评估是否存在减值
迹象。

2023年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项下预付物业购置款3.21亿元，均不涉及关联方和关联交易。预付物业购
置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1

2

3

4

-

交易对手方

北京城建成都置业有限公司（注1）

河南德润置业有限公司（注2）

重庆葛洲坝融创深达置业有限公司（注3）

其他

合计

预付发生时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一一

一一

账面余额

2.07

0.50

0.31

0.33

3.21

注1：公司与北京城建成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城建成都”）、北京城建投资三方就位于成都市金牛
区金泉街办何家堰村2、3、4组，互助村8组地块项目合作事宜签订了《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北京
城建成都作为项目土地的开发建设主体，将按照公司要求定制开发家居商场项目。北京城建成都将建成的家居
商场物业出售给由公司（持股63%）与北京城建投资（持股37%）合资设立的项目公司成都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预估交易总价不超过4.93亿元。考虑项目主体已基本完工，项目公司与北京城建
成都签署了预售合同（暂定购房款4.37亿），项目公司已预付购房款2.065亿元。截止2023年末，家居商场项目尚
未完工结算，项目合作事宜尚在持续推进中；

注2：公司下属子公司石家庄博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博宸”）与河南德润置业有限公司就位于
郑州市南三环北、行云路东、沅江路南、南溪路西润泽福邸一号院的合计建筑面积约9,843.74平方米的物业整体
销售事宜签署了若干《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石家庄博宸按照协议约定预付购房款5,000万元。截至
2023年末，相关物业尚未办理产证过户，将继续推进产证过户办理事宜；

注3：公司与重庆葛洲坝融创深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洲坝置业”）依据签署的《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约定公司和葛洲坝置业双方拟就“重庆市渝北区悦融路与国博大道交叉口东北角的商业商务用地”进行合作，由
葛洲坝置业按照公司要求定制开发建设家居商场及其地下车库、地面广场等家居商场配套设施，并将建成后的定
制物业销售给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后，公司按照约定向葛洲坝置业预付了项目交易税费5,000
万元。由于葛洲坝置业未能按照《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履行相应义务，公司申请退回相应预付款项，葛洲坝置业将
分期退还预付款，并已于2023年退还部分预付款项1,900万元。

针对预付物业购置款，公司已逐项进行分析性检查和评估，判断其是否存在减值迹象。除预付葛洲坝置业项
目因交易对手方未能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应履行相应退回预付款义务外，其余项目均处于正常推进中，物业交付
完成后均能满足公司预期使用要求并获得相关收益。截至2023年末，预付物业购置款不存在减值迹象，因此未
计提减值准备。

综上，公司预付物业购置款系基于真实的交易背景发生，具有符合公司经营情况的商业实质，不存在资金流
向关联方进而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二、会计师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协议及前期公开披露信息，了解与绿地金牛家居商场回购事宜相关的交易背景、回购义务履行障碍、

项目目前开展情况及后续拟采取的措施等；
2、复核公司管理层对其他非流动资产项下土地整理相关收益权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依据、方法及计算过

程，评估管理层进行减值测试时所使用的假设及估计的合理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3、查阅协议了解预付物业购置款的形成背景，通过天眼查、企查查等公开网站，对交易对手的工商信息进行

查询，关注公司成立时间并通过查询工商变更记录、股东、实际控制人和高管排查是否为关联方。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管理层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其他非流动资产项下的土地整理相关收益权进行了减值测

试，减值测试所使用的假设及估计的具有合理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2、公司预付物业购置款系基于真实的交易背景发生，具有符合公司经营情况的商业实质，不存在资金流向关

联方进而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公司已逐项对预付物业购置款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充分评估。
问题 6：关于财务资助。根据年报和财务资助进展公告，截至 2023年末，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26.38亿元，其中未到期的财务资助余额为13.00亿元，逾期未收回的财务资助余额为13.39亿元，逾期金额较上年
末增加 3.20亿元。公司对逾期财务资助已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2.34亿元，未到期财务资助已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0.64亿元。

请公司：（1）逐笔披露逾期未收回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资助对象、资信状况、关联关系、交易背景、期初及期
末借款余额、借款期限、出现逾期时间及原因、报告期内回款情况、新增坏账计提情况、已采取的补救措施和后续
回款安排等信息，结合上述信息说明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及时；（2）逐笔披露未到期款项的具体情况，包
括财务资助对象、资信状况、关联关系、交易背景、借款金额及期限、坏账计提金额等信息，结合上述信息充分评估
未到期款项是否存在逾期风险，是否存在坏账准备计提不充分的情形；（3）结合公司与财务资助对象的关联关系、
资助对象股权结构、财务资助的去向和用途等，说明是否存在财务资助款项流向关联方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
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问题（1）逐笔披露逾期未收回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资助对象、资信状况、关联关系、交易背景、期初及期末借

款余额、借款期限、出现逾期时间及原因、报告期内回款情况、新增坏账计提情况、已采取的补救措施和后续回款
安排等信息，结合上述信息说明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及时。

截至2023年末，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263,793.72万元（尾数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其中逾期
未收回的财务资助余额为133,838.11万元，已累计计提坏账准备23,360.39万元。公司与逾期财务资助对象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财 务 资 助
对象类型

1

2

3

合作自
营商场
合 作
方/项
目公司

联营
合

营家居
商场项
目公司

开业委
管商场
合作方

资助对象公司
名称

1.1

1.2

1.3

1.4

小计

2.1

小计

3.1

3.2

3.3

小计

山 西 崇
康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河 南 中
亨 建 设
开 发 有
限公司

浙 江 名
都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其他

深 圳 红
星 美 凯
龙 商 业
管 理 有
限公司

唐 山 斐
凯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安 徽 天
徽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其他

交易背景

根据相关项
目合作协议
的 约 定 ，该
等项目由合
作方负责提
供 土 地 、公
司提供项目
建设相关的
资金。于建
设 前 期 ，公
司通过借款
形式根据项
目建设进度
提供所约定
的 资 金 投
入 ，并 在 后
续项目建设
达到约定进
度 时 ，通 过
项目公司收
购家居商场
物 业 、各 方
相互清账的
方 式 ，将 前
期建设资金
投入转为对
应物业的购
置款项

依据相关协
议约定先将
项目土地使
用权保留在
合 作 方 名
下 ，待 项 目
土地按照协
议约定开发
至法定可出
资 条 件 后 ，
由合作方以
项目土地使
用权出资及
公司现金出
资形式共同
设立项目公
司 ，双 方 股
东继续按照
股权比例投
入后续开发
资金

相关自营商
场 已 开 业 ，
公司与合作
方作为自营
商场项目公
司 的 股 东 ，
在存在资金
需求的情况
下 ，由 项 目
公司参考双
方持股比例
及相关协议
约定向双方
借 出 款 项 ，
在公司合并
报表层面形
成向合作方
提供财务资
助的情形

-

项目公司各
股东根据约
定按各自持
股比例所借
出 、用 于 项
目公司建设
及经营的款
项

合作方因资
金 紧 张 ，向
公司借款用
于周转

因商户缴纳
的 租 金 、押
金等款项由
委管项目管
理公司收取
并在短时间
内形成一定
的 沉 淀 资
金。委管商
场项目合作
方因其资金
需求需提前
预支该部分
资 金 ，公 司
考虑委管合
作方的合作
关 系 等 因
素 ，同 意 提
供相关款项

-

借款起始
日

2020- 7-
15

2021- 7-
13

2021- 9-
2

2021-
11-10

2021-
11-16

2021-
12-28

2022- 1-
13

2022- 1-
29

2022- 3-
17

小计

2018-
11-20

2020- 9-
1

2020- 9-
1

小计

-

2022- 1-
13

2022- 1-
25

2021- 6-
25

2018-
10-26

-

借 款 到
期日

2022-3-
31

2022-3-
31

2022-3-
31

2022-3-
31

2022-3-
31

2022-3-
31

2022-3-
31

2022-3-
31

2022-3-
31

2020-8-
24

2023-1-
17

2023-7-
17

-

2023-
12-15

2023-
12-15

2023-
12-31

2019-4-
30

-

期 初 余
额

2,000.00

10.00

20.00

37,
227.71

1,302.36

1,175.00

500.00

500.00

3,440.36

46,
175.43

4,755.00

688.50

688.50

1,377.00

20.00

52,
327.43

500.00

700.00

1,200.00

6,000.00

2,460.00

1,083.01

9,543.01

本期回
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116.39

116.39

期 末 逾
期金额

2,000.00

10.00

20.00

37,
227.71

1,302.36

1,175.00

500.00

500.00

3,440.36

46,
175.43

4,755.00

688.50

688.50

1,377.00

20.00

52,
327.43

500.00

700.00

1,200.00

6,000.00

2,460.00

3,366.61

11,
826.61

出 现
逾 期
时间

2022
年

-

2020
年

2023
年

-

-

-

2023
年

-

2023
年

2019
年

-

-

期末坏
账余额

461.75

461.75

47.55

13.77

13.77

20.00

543.07

1,
200.00

1,
200.00

60.00

24.60

401.95

486.55

本期新
增坏账

-

-

-

-

-

19.80

19.80

1,
188.00

1,
188.00

-

-

320.52

320.52

具 体 逾 期
原因

受 公 共 卫
生事件、宏
观 经 济 波
动 等 因 素
的影响，使
相 关 项 目
工 程 建 设
进 度 未 及
预 期 。 公
司 未 能 如
协 议 签 署
时的预期，
将 借 予 合
作 方 用 于
投 入 工 程
建 设 资 金
产 生 的 对
应债权，及
时 转 为 对
对 应 土 地
及 家 居 商
场 物 业 的
购置款

受 公 共 卫
生事件、宏
观 经 济 波
动 等 因 素
的影响，使
相 关 项 目
工 程 建 设
进 度 远 不
及逾期，项
目 处 于 初
期 停 滞 状
态。

因 公 司 出
于 资 金 安
排 未 按 协
议 约 定 向
控 股 项 目
公 司 归 还
借款，项目
公 司 少 数
股 东 亦 采
用 延 期 偿
还 的 方 式
归还借款

-

-

该 家 居 商
场 已 于
2023 年 第
四 季 度 闭
店

-

资 助 对 象
资 金 周 转
困难，未能
按期偿还

受 宏 观 经
济 波 动 等
因 素 的 影
响，资助对
象 资 金 周
转 受 到 阻
碍，公司未
能 按 期 回
收 财 务 资
助款项

-

-

资信状况及已
采取的补救措
施

公司提供相关
借款的目的是
作为自营商场
项目建设款项
的投入，且在
项目整体推进
顺利的情况下
以取得家居商
场物业资产为
回收方式。在
此基础上，资
助对象已将相
关物业抵押予
公司，且资助
对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
他相关主要负
责人已就相关
借款签署了附
带连带责任保
证 的 担 保 合
同。财务资助
对象已被法院
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公司基
于抵押物价值
已计提相应坏
账准备

公司提供相关
借款的目的是
作为自营商场
项目建设款项
的投入，且在
项目整体推进
顺利的情况下
以取得家居商
场物业资产为
回收方式。在
此基础上，公
司已取得相关
土地使用权抵
押作为担保，
该借款面临的
收回风险在可
控范围内。财
务资助对象已
被法院列为失
信被执行人，
公司基于抵押
物价值计提了
相应的减值准
备

公司密切关注
财务资助对象
经营情况，借
款对象为项目
公 司 少 数 股
东，必要时项
目公司有权扣
除应付资助对
象的分红款用
于抵偿借款。
财务资助对象
在项目公司享
有未分配利润
覆盖向其提供
财务资助的余
额规模，且财
务资助对象经
营情况未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

-

-

该 商 场 已 于
2023 年第四季
度闭店，公司
管理层预计款
项难以收回，
已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

-

公司密切关注
资助对象的生
产经营和财务
状况，对相关
款项持续进行
催收。唐山斐
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已同
意委管商场物
业处置变现后
优先偿还该到
期借款

该委管商场经
营情况良好，
2023 年经营利
润过 1 亿。同
时，公司为增
强相关借款的
可回收性，采
取 的 措 施 包
括：①项目合
作方上海贵灵
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其持有
的 资 助 对 象
30%的股权为
相关借款提供
质押担保；②
根据相关协议
的约定，必要
时公司有权在
代收商户租金
及管理费等经
营收益时优先
扣取借款本息

-

-

4 其他

4.1

4.2

4.3

小计

合计

德 州 德
鑫 檀 宫
置 业 有
限公司

安 徽 龙
檀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其他

该资助对象
为公司尚未
开业的委管
商场项目公
司。由于合
作方区域性
布 局 计 划 ，
先行开发建
设周边其他
业 态 物 业 ，
占用较大资
金。公司向
其提供资金
支持以满足
项目前期筹
建相关资金
需求

该资助对象
为公司尚未
开业的委管
商场项目公
司。公司向
其提供资金
支持以满足
项目前期筹
建相关资金
需 求 ，从 而
加快商场建
设 、更 快 满
足公司区域
性布局商场
的需求

-

2020-
11-20

2020-
12-10

2020-
12-28

2021- 7-
14

2021-
12-15

2021-
12-29

2022- 2-
11

2022- 4-
28

2022- 5-
24

2022- 6-
20

小计

-

展期至：
2022-3-
20

2022-6-
20

2022-9-
20

2022-
12-31

2023-
12-28

2023-2-
10

2023-4-
27

2023-5-
23

2023-6-
19

-

37,
993.21

11,
000.00

4,000.00

2,500.00

1,000.00

1,700.00

20,
200.00

15,
060.86

73,
254.07

136,
324.51

-

-

1,
550.00

-

-

-

1,
550.00

3,
220.00

4,
770.00

4,
886.39

37,
993.21

11,
000.00

2,450.00

2,500.00

1,000.00

1,700.00

18,
650.00

11,
840.86

68,
484.07

133,
838.11

2022
年

2023
年

-

-

-

-

14,
592.36

186.50

186.50

6,
351.91

21,
130.77

23,
360.39

14,
212.43

-15.50

-15.50

3,
362.37

17,
559.30

19,
087.62

受 公 共 卫
生事件、宏
观 经 济 波
动 等 因 素
的影响，合
作 方 及 项
目 公 司 资
金 开 发 进
度 不 及 预
期，家居商
场 建 设 处
于 停 滞 状
态，使其暂
时 无 法 如
预 期 计 划
偿 还 相 关
财 务 资 助
款项

受 宏 观 经
济 波 动 等
因 素 的 影
响，合作方
及 项 目 公
司 资 金 周
转 及 前 期
投 入 款 项
的 回 收 进
度 不 及 预
期，使其暂
时 无 法 如
预 期 计 划
偿 还 相 关
财 务 资 助
款项

-

-

-

公司为增强相
关借款的可回
收性，采取的
措施包括：①
项目合作方山
东德鑫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
东德鑫”）以其
持有的资助对
象 19%股权为
相关借款提供
质押担保；②
山东德鑫、其
大股东刘万磊
及其亲属闫树
亭、济南德鑫
檀宫置业有限
公司为相关借
款提供无限连
带保证担保；
③ 公 司 已 于
2024 年 2 月 18
日取得以财务
资助对象持有
地块补充担保
的抵押权证。
公司管理层根
据预计可收回
金额计提相应
的减值准备

公司为增强相
关借款的可回
收性，采取的
措施包括：①
资助对象 19%
股权提供质押
担保；②红凯
商贸等财务资
助对象关联方
提供无限连带
保证担保。该
财务资助对象
在2023年已偿
还部分本金

-

-

-

注：借款到期日为各笔财务资助协议约定到期日，若相关财务资助存在展期，到期日相应为展期协议约定的
到期日。

综上，公司逾期财务资助主要系宏观经济波动、合作方资金周转状况等多种因素导致，公司已就相关债权取
得了一定增信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土地及物业抵押、相关方股权质押、商场项目经营性现金流抵扣等。对于
后续回款安排，公司将密切关注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对相关款项持续进行催收。公司管理层已结合
对相关增信措施和借款人回款能力的评估，对保障措施可能无法覆盖债务违约风险的情况，计提了相应减值准
备，公司管理层认为相关坏账准备已足额计提。公司将会持续关注相关财务资助对象未来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
持续评估相关财务资助的可回收情况，对情形发生显著变化的财务资助对象及时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已采取各
项保障措施的项目，公司将定期评估抵质押物等保障措施的可收回价值，并就其与财务资助账面价值比较后判断
是否需要计提相关减值准备，同时在定期报告中及时反映。同时，公司也将合理利用各项保障手段，保证公司和
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另外，由于财务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可能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合作方资金周
转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财务资助坏账准备的计提可能在未来对公司的财务报表造成影响。

问题（2）逐笔披露未到期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财务资助对象、资信状况、关联关系、交易背景、借款金额及期
限、坏账计提金额等信息，结合上述信息充分评估未到期款项是否存在逾期风险，是否存在坏账准备计提不充分
的情形。

截至 2023年末，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未到期余额 129,955.61万元，已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6,412.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资助对象类型

1
合作自营商
场合作方/项
目公司

资助对象公司名称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西安佳和兴家
居有限责任公
司

宁波凯创置业
有限公司

浙江名都投资
有限公司

苏州市白领家
居广场

苏州星星云凯
特商贸有限公
司

苏州菁品坊家
具有限公司

苏州市相城区
蠡口喜尔登家
具有限公司

廊坊市城区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其他

是否为关联方

是
（联 营 企

业）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小计

交易背景

相关借款的债务人为公司
参股的自营商场合作项目
的项目公司。根据相关项
目合作协议的约定，公司在
项目前期通过借款方式向
项目公司提供与该家居商
场项目土地及建设相关的
款项，并将在后续项目达到
双方约定状态后，有权通过
取得项目公司股权的方式，
进而享有家居商场相关资
产收益。

相关借款的债务人为公司
参股的自营商场合作项目
的项目公司。根据相关项
目合作协议的约定，公司在
项目前期通过借款方式向
项目公司提供与该家居商
场项目土地及建设相关的
款项，并将在后续项目达到
双方约定状态后，有权通过
取得项目公司股权的方式，
进而享有家居商场相关资
产收益。

相关自营商场已开业，公司
与合作方作为自营商场项
目公司的股东，在存在资金
需求的情况下，由项目公司
参考双方持股比例及相关
协议约定向双方借出款项，
在公司合并报表层面形成
向合作方提供财务资助的
情形

相关自营商场已开业，公司
与合作方作为自营商场项
目公司的股东，在存在资金
需求的情况下，由项目公司
参考双方持股比例及相关
协议约定向双方股东或其
指定公司借出款项，在公司
合并报表层面形成向合作
方关联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的情形

合作各方因资金紧张，向公
司借款用于经营周转，财务
资助对象以其持有项目公
司3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

借款起始日

2018-2-27

2018-7-18

2018-9-25

2018-12-13

2018-12-13

2018-12-21

2019-5-8

2019-6-14

2019-6-14

2019-9-6

2019-9-6

2020-9-11

2020-9-24

2020-12-10

2020-12-23

2021-1-11

2021-2-5

2021-2-5

2021-12-23

2023-10-31

2023-12-22

小计

2020-11-27

2020-12-30

2021-4-1

2021-3-16

2021-8-19

2021-9-15

2021-10-25

2021-11-4

2021-11-19

2021-11-29

2021-12-30

2022-1-24

2022-2-25

2022-3-15

2022-4-14

2022-5-6

2022-5-11

2022-6-13

2022-6-22

2022-7-14

2022-7-27

2022-8-8

2022-8-18

2022-9-22

2022-11-30

2022-12-6

2023-1-17

2023-1-18

2023-1-19

2023-2-27

2023-2-28

2023-3-20

2023-3-24

2023-4-4

2023-4-12

2023-7-24

2023-8-8

2023-8-23

2023-8-24

2023-9-1

2023-9-5

2023-9-21

2023-9-26

2023-10-9

2023-10-31

2023-11-2

2023-11-13

2023-11-20

2023-11-27

2023-11-30

2023-12-6

2023-12-6

2023-12-20

2023-12-20

2023-12-28

小计

2020-9-1

2020-9-1

2020-9-1

2020-9-1

2020-9-1

2020-9-1

2020-9-1

2020-9-1

2020-9-1

2020-9-1

2020-9-1

2020-9-1

2020-9-1

小计

2021-11-17

2021-11-17

2021-11-18

2021-11-18

2017-9-11

2017-9-11

2017-9-11

2017-9-11

2017-9-11

2017-9-11

2017-9-11

小计

-

借款到期日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2024-10-30

2025-12-21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5-11-29

2025-12-5

2025-12-5

2025-12-19

2025-12-19

2025-12-27

2024-1-17

2024-7-17

2025-1-17

2025-7-17

2026-1-17

2026-7-17

2027-1-17

2027-7-17

2028-1-17

2028-7-17

2029-1-17

2029-7-17

2030-1-17

2030-6-16

2030-6-16

2030-6-16

2030-6-16

2024-3-15

2024-9-15

2025-3-15

2025-9-15

2026-3-15

2026-9-15

2027-2-24

-

借款金额

179.04

1,300.00

1,400.00

1,393.05

2,300.00

1,752.80

1,000.00

108.78

2,377.50

164.20

2,452.00

1,500.00

1,500.00

1,000.00

5,150.00

1,000.00

1,900.00

2,748.01

2,000.00

300.00

4,640.00

36,165.38

1,150.77

700.00

100.00

25.00

350.00

340.00

500.00

250.00

200.00

100.00

240.00

3,181.00

7.00

13.00

660.00

250.00

300.00

300.00

200.00

10.00

20.00

350.00

410.00

750.00

20.00

200.00

500.00

507.60

50.00

30.00

200.00

200.00

200.00

2,933.40

66.60

78.00

20.00

300.00

55.00

200.00

100.00

500.00

900.00

40.40

1,201.86

111.80

411.54

410.00

200.00

1,628.40

700.00

4,153.83

317.77

400.00

1,500.00

28,542.97

688.50

688.50

688.50

688.50

688.50

688.50

688.50

688.50

688.50

688.50

688.50

688.50

688.50

8,950.50

6,982.10

4,667.90

3,500.00

1,500.00

330.00

330.00

330.00

330.00

330.00

225.00

225.00

2,100.00

1,962.50

94,371.35

累计计提坏
账金额

361.65

361.65

285.43

285.43

89.51

89.51

69.82

46.68

35.00

15.00

21.00

21.00

1,019.52

1,943.61

2

3

4

合计

联营
合 营 家

居商场项目
公司

开业委管商
场合作方

其他

2.1

2.2

2.3

2.4

3.1

3.2

3.3

小计

其他

上海名艺商业
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

芜湖明辉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红星美凯
龙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广州红星美凯
龙世博家居广
场有限公司

怀化星旗房地
产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

安徽凯越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其他

是
（合 营 企

业）

是
（合 营 企

业）

是
（合 营 企

业）

是
（合 营 企

业）

小计

否

否

-

-

财务资助对象为公司的合
营公司，持有芜湖明辉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80%股权。根
据出资协议，在芜湖明辉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存在资金
需求的情况下，其各股东提
供股东借款。公司作该财
务资助对象 50%的股东，其
提供借款，并最终流入芜湖
明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出资协议，在芜湖明辉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存在资
金需求的情况下，各股东提
供股东借款

为满足项目工程款支付及
运营资金需求，项目公司股
东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借款
资金。该商场已于 2023 年
四季度闭店公司管理层已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为满足项目工程款支付及
运营资金需求，项目公司股
东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借款
资金

合作方借款用于资金周转

子公司通过代偿债务方式
取得财务资助对象15%的股
权份额，相应形成财务资助

-

-

2015年之前

2016-6-21

2016-12-21

2017-6-27

2017-12-18

2018-6-22

2018-12-19

2019-6-28

2019-12-30

2019-12-30

2020-3-19

2020-6-29

2020-12-18

2021-6-18

2021-12-29

2022-6-27

小计

2021-12-20

2021-6-21

2022-6-27

2021-7-27

小计

2021-12-31

2022-1-25

小计

2023-12-25

2020年之前

2020-11-16

小计

2020-6-5

2021-2-4

小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12-31

2024-1-20

2025-12-24

/

/

/

/

-

-

8,840.00

600.00

320.00

480.00

300.00

360.00

320.00

800.00

900.00

240.00

240.00

100.00

920.00

1,000.00

880.00

1,000.00

17,300.00

176.00

200.00

200.00

2,208.00

2,784.00

420.00

1,020.00

1,440.00

500.00

22,024.00

1,134.76

3,707.71

4,842.47

1,500.00

1,500.00

3,000.00

854.50

8,696.97

4,863.29

129,955.61

865.00

865.00

1,285.67

1,285.67

1,440.00

1,440.00

5.00

3,595.67

433.51

433.51

30.00

30.00

360.58

824.09

48.63

6,412.00

注：借款到期日为各笔财务资助协议约定到期日，若相关财务资助存在展期，到期日相应为展期协议约定的
到期日。

公司财务资助期限通常结合公司自身资金状况、资助对象资金需求情况及其资信水平、预期项目合作情况等
多方面因素，经与资助对象协商并履行适当的审批决策程序后确定。公司对现存的各项财务资助相关款项的可
回收性进行了持续的跟进和评估，包括部分在2023年末尚未逾期但期后可能逾期的财务资助。公司管理层已结
合财务资助对象的各项情况，包括财务资助可能无法及时偿还的风险、以及公司已采取的增信措施，对各项财务
资助进行了减值测试，除已单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财务资助外，除非发生宏观经济形势出现难以预计的重大负
面变动并对资助对象还款能力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等无法预知的情形，公司管理层认为，在2023年末，未到期的财
务资助款项在可回收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风险。

问题（3）结合公司与财务资助对象的关联关系、资助对象股权结构、财务资助的去向和用途等，说明是否存在
财务资助款项流向关联方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1、部分财务资助对象为美凯龙合联营企业或参股公司
截至2023年末，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主要用途为支持自营项目建设，或为合联营商场提供营运资金支

持以及委管商场项目合作方因其资金需求需提前预支该部分资金，公司考虑委管合作方的合作关系等因素，同意
提供相关款项。其中，部分财务资助对象为公司与合作方共同设立的项目公司，公司在项目公司仅直接/间接持
有少数股权（占比不超过20%）。除该情形外，公司在财务资助对象中持股比例较高的主要为合联营家居商场项
目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助对象名称

西安佳和兴家居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名艺商业企业发展有
限公司

芜湖明辉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深圳红星美凯龙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注）

广州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
广场有限公司

合计

关联关系

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

合营企业

合营企业

合营企业

股权结构

西安红星佳鑫家居有限公司100%（由陕西
佳鑫伟业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81%、美凯龙持股19%）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
安吉明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40.00%；安吉
五星投资有限公司10.00%

上海名艺商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80%；上
海红星美凯龙实业有限公司8%；浙江华康
家具有限公司7%；安吉县中圣投资有限公
司5%

红 星 美 凯 龙 家 居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60.00%；深圳市信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40.00%

广州红星美凯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50.00% ；欧 派 家 居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0.00%

资助金额

36,165.38

17,300.00

2,784.00

2,640.00

500.00

59,389.38

资助背景

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公司在项目前期
通过借款方式向项目公司西安佳和兴家居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与该家居商场项目土地及建
设相关的款项，并将在后续项目达到双方约
定状态后，有权通过取得项目公司股权的方
式，进而享有家居商场相关资产收益

上海名艺商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名艺”）为公司的合营公司，持有芜湖明
辉商场项目公司芜湖明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芜湖明辉”）80%股权。在芜湖明
辉存在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其各股东参考持
股比例提供股东借款。公司作为上海名艺
50%的股东，向其提供借款，并最终流入芜湖
明辉

同上，联合营企业各股东参考持股比例提供
的股东借款，项目正常运营中

联合营企业各股东参考持股比例提供的股东
借款，该项目已于 2023 年第四季度闭店，该
财务资助已全额计提坏账

联合营企业各股东参考持股比例提供的股东
借款，项目正常运营中

-

注：根据公司与深圳市信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约定，深圳红星美凯龙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需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同意后通过。

2、其他主要财务资助对象股权情况
截至2023年末，本金余额重大的财务资助对象股权结构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资助对象名称

山西崇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德州德鑫檀宫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凯创置业有限公司

安徽龙檀置业有限公司

合计

股权结构

山西崇康食品集团有限公司100%（由苏俊秀持股94.09%、耿建军持股
5.91%）

上海檀宫房地产有限公司64%、山东德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9%、红
星美凯龙家居商场管理有限公司17%

上海凯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0%（由上海凯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9.5%、宁波甬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40.5%、上海红星美凯龙实
业有限公司持股10%）

上海秀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64%、灵璧县红凯商贸有限公司19%、
红星美凯龙家居商场管理有限公司17%

资助金额

49,851.09

37,993.21

28,542.97

18,650.00

135,037.27

占比

24.39%

18.59%

13.96%

9.12%

66.06%

如上表所示，公司在上述公司不持有或仅持有少数股份（20%以下）。此外，除美凯龙直接或间接持有部分财
务资助对象股权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原控股股东、原实际控制人与财务资助对象或其主要股东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下的关联关系。
综上所述，公司对外财务资助对象中存在部分对象为公司的合联营企业，系公司关联方，主要为联营合营家

居商场项目公司，因项目公司商场建设或营运资金需求，由联营合营企业各股东参考其持股比例提供的股东借款
具备合理商业用途，不存在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除公司直接或间接
持有部分财务资助对象股权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原控股股东、原实际控制人与财务资助对象或其主要
股东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下的关联关系。

二、会计师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财务资助明细清单，了解逾期财务资助的交易背景、出现逾期的原因、公司已采取的补救措施和后续

回款安排情况等，了解公司就尚未逾期财务资助的可回收性的评估情况；
2、了解公司针对财务资助的信用损失计提政策，评价坏账计提政策、考虑因素及测算过程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3、访谈公司相关业务经办人，了解财务资助对象就双方合作协议的约定情况，并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

网站进行网络检索，核查财务资助对象是否存在失信记录、重大诉讼或仲裁等情形；
4、通过天眼查、企查查等公开网站，对重要财务资助对象的工商信息进行查询，关注公司成立时间并通过查

询工商变更记录、股东、实际控制人和高管排查是否为公司关联方。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逾期财务资助主要系宏观经济波动、合作方资金周转状况等多种因素导致，公司已就相关债权取得了

一定增信措施，公司管理层已结合对相关增信措施和借款人回款能力的评估，对保障措施可能无法覆盖债务违约
风险的情况，计提了相应减值准备；

2、公司已对现存的财务资助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进行持续的跟进与评估。在不考虑宏观经济形势等外部不
可抗力因素出现难以预计的重大负面变动并对资助对象还款能力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未到期的财务资
助款项在可回收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风险；

3、公司对外财务资助对象中存在部分对象为公司的合联营企业，系公司关联方，主要为联营合营家居商场项
目公司，因项目公司营运资金需求，由联营合营企业各股东参考其持股比例提供的股东借款具备合理商业用途，
不存在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除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部分财务资助对
象股权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财务资助对象或其主要股东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下的关联关系。

问题7：关于会计差错更正。根据年报和会计差错更正公告，财政部下达的《处罚告知书》认为，公司坐落于
古墩路 701 号的房产和位于朝阳区北沙滩 1 号院的物业因未办理产权转让过户、土地性质变更登记手续等原
因，两处房产不能单独出售，故不满足“投资性房地产应当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的要求。公司根据《处罚告知书》
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将两处房产从投资性房地产调整至固定资产和使用权资产，并就 2019 年至 2022 年度
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对公司 2019-2022 年度归母净利润影响占比为 6.50%、0.81%、2.56%和 25.39%；对
资产总额的影响占比为 1.37%、1.29%、1.31%和1.58%。其中 2022 年调减投资性房地产 24.75 亿元，调增固定
资产1.40 亿元和使用权资产 3.16 亿元，调减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25 亿元。此外，首发上市时原控股股东曾作
出承诺，将尽快解决朝阳区北沙滩 1 号院等房产的产权瑕疵问题，但截至 2023 年末仍未完成。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两项房产形成背景及历年信息披露情况、针对产权瑕疵问题已采取的措施、截至目
前仍未办理相关手续的原因及障碍，说明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完整、不及时的情形，是否存在涉及相关承诺逾期
未完成的情形，并说明后续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及预计完成时间；（2）上市以来两项房产公允价值变动金额及净利
润占比情况、公允价值评估依据及合理性；（3）截至 2023年末固定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中是否存在其他产权瑕
疵的情况；若存在，说明后续解决措施和预计解决时间、相关会计处理及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请年审会
计师对问题（2）（3）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问题（1）上述两项房产形成背景及历年信息披露情况、针对产权瑕疵问题已采取的措施、截至目前仍未办理

相关手续的原因及障碍，说明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完整、不及时的情形，是否存在涉及相关承诺逾期未完成的情
形，并说明后续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及预计完成时间。

1、上述两项房产形成背景及历年信息披露情况
（1）杭州古墩商场
2007年12月8日，公司前身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家饰品有限公司（公司前身，后更名为上海红星美凯龙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并于2011年整体变更设立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美凯龙及其合并范围内公司合称
“集团”）与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红星家具集团”）、杭州紫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房屋预约转让、
租赁协议》，约定“黄龙商贸综合楼”1-4层裙楼作为家居商场统一经营，并就该物业第1、3、4层租赁及第2层裙楼
预约转让事项做出了约定：杭州紫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预先同意将位于杭州市古墩路与申花路交叉口西北角的

“黄龙商贸综合楼”第 2层裙楼（简称“预约转让房产”，权属归杭州黄龙洞股份经济合作社所有，预测面积为 13,
483.36平方米）转让予公司；杭州紫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对预约转让房产具有相应的处置权，杭州黄龙洞股
份经济合作社作为相关物业的产权方对上述事项进行了确认。

根据《房屋预约转让、租赁协议》，在杭州紫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取得预约转让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后7个工作
日内，杭州紫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发出签约通知，双方将按照协议约定签订相应的“房地产转让合同”。同
时，《房屋预约转让、租赁协议》亦约定公司未经杭州紫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将所认购的房产或协议项
下之权益以任何方式转让给第三人（公司指定的控股子公司除外），否则，视为公司违约。但协议另有约定的除
外。

拟转让前述房产的产权人杭州黄龙洞股份经济合作社已就整栋房产（共计 15层）取得了杭房权证西字第
10300119号《房屋所有权证》。由于该处物业历史遗留的土地问题，杭州紫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黄龙商贸
综合楼”的投资建设方及相关房产实际权属及相应处置权的所有人，尚未能就拟向公司转让的第2层裙楼办理产
权分割，因此未能与公司办理第2层裙楼的产权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针对上述物业的瑕疵情况，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向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发出《杭州市西湖区人
民政府关于要求明确“黄龙洞村商贸综合楼”项目拆复建性质的函》，函请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尽快明确“黄龙洞村
商贸综合楼”项目的拆复建性质，以便办理项目后期的相关手续。2015年5月，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向杭州市人民
政府复函，明确该地块于2015年11月调整为商业、办公用地，经发改部门立项、规划部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后，经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以协议方式办理土地出让手续。

杭州古墩商场的产权人已取得房屋产权证书，该等物业投入经营使用未违反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有约束力之合同和其他法律文件的规定取得所有必要的批准和同
意，按规定缴纳相关税费以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取得前述物业产权证书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不存在遭受行
政处罚的风险，因此预计也不会对发行人的业务经营稳定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北京北四环商场
红星家具集团与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于2006年9月5日签署《合作合同书》，约定双方利用中国农业

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拥有使用权的位于北京市北沙滩1号院G地块合作建设综合楼；根据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方案
调整复函，拟建项目总建筑面积89,870.61平方米（其中地上7层、地下3层）；项目建成后，全部建筑面积由双方按
照6.7：3.3的比例分成，即红星家具集团分得67%的建筑面积共计60,213.3087平方米（以下简称“拟取得物业”），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分得33%的建筑面积共计29,657.3013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在建设的综合楼存在的
前提下（不可抗力除外），红星家具集团享有根据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分得的该项目竣工物业的永久性使用权；同
时为便于该项目的整体规划利用，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在项目建成后分得的33%的建筑面积将全部由红
星家具集团返租。根据红星家具集团以及公司的确认，红星家具集团在《合作合同书》项下对于67%建筑面积的
权益和义务实际由公司控股子公司红星美凯龙环球（北京）家具建材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环球家具”）享
有和承担。根据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红星家具集团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环球家具于2016年3月20日
签订的《补充协议》，各方同意于前述《合作合同书》签署生效日开始，由北京环球家具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
院处承租并向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支付租金，对《补充协议》签署生效前北京环球家具实际履行的相关租
赁行为，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及红星家具集团予以追认。

就上述项目用地，土地使用人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拥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于2002年4月核发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用途为科研、设计，使用权类型为划拨，使用权面积为174,162.45平方米；中国农业机械
化科学研究院于2006年3月2日取得其主管部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
研究院利用北沙滩1号院G地块土地建设科技展示厅及综合试验楼的复函》（国管房地[2006]51号），并于2011年
12月20日取得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核发的X京房权证朝字第1070781号《房屋所有权证》，证载房屋建
筑面积89,636.55平方米。

北京环球家具并非上述《合作合同书》的签署方，因此北京环球家具根据《合作合同书》约定享有拟取得物业

相关权益存在产生争议的可能；此外，拟取得物业对应的土地系划拨用地，且土地用途为科研设计，与实际用于家

居商场经营的用途不符。

目前北京北四环商场土地系划拨用地，且土地用途与实际用途不符，上述土地使用权存在被相应人民政府收

回的可能。但考虑到发行人子公司北京环球家具非上述土地使用权权利人，亦不拥有北四环商场物业的所有权，

其仅系依据《合作合同书》的约定使用北四环商场物业67%的建筑面积并租赁北四环商场物业剩余33%的建筑面

积，发行人、北京环球家具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房屋所有权人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条规定的土地使用权人，根据现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北京环球家具

被处以行政处罚并被要求承担主要责任的可能性较小。

综上，根据现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北京环球家具被处以行政处罚可能性较小，上述情况不会对公司的业务

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历年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上述两项瑕疵物业进行了披

露，提示了部分自营商场租赁物业的风险，披露了原控股股东红星控股承担可能的损失的承诺。

（下转B67版）

B66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5月24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